
陕医保函〔2021〕201号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
关于贯彻执行国家医疗保障局

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

家医疗保障局令第2号）和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）（以下简称“两定办法”），

加强和规范我省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准确把握“两定办法”的政策内容

“两定办法”是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、优化定点医药机

构内部管理、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促进规

范医疗服务行为，保证医保基金安全，进一步促进定点医药机构

管理的规范化、法治化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充分认识“两定办

法”实施对促进医药机构发展、规范定点医药机构管理、提升医

保治理水平和人民群众医保获得感的重要意义；全面准确把握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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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关于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的新规定、新要求，要进一步明确医保

行政部门、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之间的

权责关系；在定点医药机构确定上，要严格把握申请定点的医药

机构范围、条件、材料、办理时限等要求，简化申请办理环节和

评估程序，提高服务效率；在定点医药机构管理上，要完善协议

签订的条件和流程，明确协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，建立准

入与退出机制，实现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；同时要探索推进医

保协议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强化对定点申请、评估、协商谈判、协

议履行和解除的全过程监督等。

二、精心抓好“两定办法”的落实工作

（一）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局要根据权限制定医药机构定点

管理政策，在定点申请、专业评估、协商谈判、协议订立、协议

履行、考核监管、协议解除等事项，通过调查、抽查、专项检查

等多种方式对医疗保障经办机构、定点医药机构进行监督，发现

违法违规行为的提出整改意见。同时要积极拓宽监督途径、创新

监督方式，强化行政监督，规范医保经办行为，督促经办机构建

立内控机制，通过满意度调查、第三方评价、聘请社会监督员等

方式进行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属地原则负责定点

申请受理、评估和确定定点医药机构，并与定点医药机构签订医

保服务协议，提供经办服务，开展医保协议管理、考核等。在经

办工作中要不断优化经办管理服务，提升信息化水平，提高管理

效率，为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经办服务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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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医药机构实行动态管理，做好定点医药机构信息变更、协议

续签、协议中止和协议解除等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进一步

完善医保协议管理，细化和完善本统筹区医保协议文本和经办规

程，医保协议文本由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局报省医疗保障局备案。

（四）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局要对照“两定办法”规定和要

求，对现行管理政策和定点医药机构逐一进行梳理规范，与“两

定办法”不一致的定点管理政策，应及时修订完善；对“两定办

法”施行前已纳入统筹区医保定点范围的医药机构，协议期未满

的可继续履约，但应加强监管和指导整改，协议期满后对不符规

定的医药机构不再续签协议。

三、切实做好“两定办法”的宣传培训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（区）要高度重视定点医药机构

协议管理工作，统一思想认识，立足当地实际，切实抓好“两定

办法”贯彻落实的组织动员工作，认真总结以往定点医药机构管

理工作的实践经验，明确今后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的目标任务和重

点措施，按照新规定、新要求，不折不扣将“两定办法”落到实

处。

（二）开展学习培训。各市（区）要有计划、分阶段、分类

别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开展“两定办法”学习和培训工作，切实将

定点医药机构管理工作统一到“两定办法”新要求上来，推进定

点医药机构管理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。

（三）做好政策宣传。各市（区）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做好“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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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办法”政策的宣传工作，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，树立先进典型，

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的良好氛围。

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局在“两定办法”执行过程中遇到重大

问题，要及时向省医疗保障局报告。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

2021年 9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）


